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致（采购人或采购代理机构）南阳医学高等专科学校或河南宏业建设管理股份有限公司：

单位名称：广东省中科进出口有限公司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4400001903678493

法定代表人：李红亮

联系地址和电话：广州市越秀区先烈中路100号大院9号102房自编A一楼（仅限办公）、

02037656268

我单位自愿参加本次政府采购活动，严格遵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》及相关法

律法规，坚守公开、公平、公正和诚实信用的原则，依法诚信经营，无条件遵守本次政府采

购活动的各项规定。并且郑重承诺，本单位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》第二十二条

规定的条件：

（一）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；

（二）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；

（三）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；

（四）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；

（五）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三年内，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；

（六）法律、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。

我单位保证上述承诺事项的真实性，如有弄虚作假或其他违法违规行为，愿意承担一切

法律责任，并承担因此所造成的一切损失。

投标人（企业电子章）：广东省中科进出口有限公司

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（签字或电子印章）：

日期： 2026 年 03 月 11 日

注：

1、投标人须在投标文件中按此模板提供承诺函，未提供视为未实质性响应招标文件要

求，按无效投标处理。

2、投标人的法定代表人或者授权代表的签字或盖章应真实、有效，如由授权代表签字

或盖章的，应提供“法定代表人授权书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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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1 营业执照副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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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2 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缴费凭证

提供2025年1月1日以来任意一个月的有效凭证，依法免税或不需要缴纳社会保障资金的，

应提供相应文件证明其依法免税或不需要缴纳社会保障资金

4.2.1 依法缴纳税收证明材料

2025年11月纳税凭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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完税证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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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2.2 依法缴纳社会保障资金证明材料

2025年11月缴纳社会保险的凭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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完税证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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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3 审计或财务报告

审计或财务报告说明：

1、提供本单位2024年度经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审计报告或本公司出具的财务报表或提

供银行出具的证明文件。银行出具的证明文件应能说明该供应商与银行之间业务往来正常，

企业信誉良好等。

2、供应商提供企业有关财务会计制度。

见后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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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3.1 2024年度经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审计报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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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3.2 企业有关财务会计制度

我司严格按照法律法规要求财务会计，遵循原则如下：

1、《会计法》

2、核心规则——企业会计准则与制度

3、具体操作——财务管理与核算办法

我司根据规则制定内部的财务管理细则（费用报销流程、资产管理办法等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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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4 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的承诺

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的承诺函

致：南阳医学高等专科学校

我公司郑重声明：我公司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。

我公司（ 广东省中科进出口有限公司）参加贵方组织的项目名称：南阳医学高等专科

学校体育智慧化提升项目，项目编号：南阳政采谈判-2026-1，的投标活动，如我方获得中

标资格，我方保证具备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，并承诺如下:

（1）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；

（2）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；

（3）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；

（4）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；

（5）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三年内，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；

（6）法律、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。

（7）我公司已经完全了解本招标文件中规定的技术要求和商务条款；

同时，我公司具有很好的厂家产品支持、技术服务、产品调试、系统使用培训及售后服

务。

如违反以上承诺，本公司愿承担一切法律责任。

投标人名称（盖章）：广东省中科进出口有限公司

日期：2026年03月11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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相关证明材料

我单位为本项目实施提供以下设备和专业技术人员：

序号 设备名称或专业技术人员 数量及单位 备注

1 电脑 220台 2014起陆续购买

2 主板 5片 2013起陆续购买

3 显示器 50台 2013起陆续购买

4 投影机 1台 2013起陆续购买

5 服务器 2台 2013起陆续购买

6 惠普激光打印机 4台 2014年

7 佳能扫描、复印、打印、传真一体机 4台 2019年

8 东芝扫描、复印、打印、传真一体机 2台 2019年

9 总负责人

7人 /
9 项目负责人

10 团队主要人员（包括商务、法务、财务等）

11 售后服务负责人

后附所用设备购买证明文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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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5 近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的声明等

近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的声明（格式）

（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）朱佳代表广东省中科进出口有限公司（公司全称）向本

项目的采购人和采购代理机构郑重声明如下：

我公司近三年来的经营活动中，未因违法经营受到刑事处罚或者责令停产停业、吊销

许可证或者执照、较大数额罚款等行政处罚。

特此声明。

供应商（盖章）：广东省中科进出口有限公司

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（签字）：

日期： 2026 年 03 月 11 日




